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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7－079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赛维缴纳保证金暨退还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于 2016年 5月 18日公告停牌，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组成联合体，参与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赛维 LDK太阳能高科技（新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维两公司”）破产重整，2017 年 2 月 23 日，公司披露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公告，现就重组赛维两公司缴纳保证金暨退还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一、公函催收 

（一）首次公函催收 

2017 年 2 月 17 日、2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及相关监管问答，对并购重组配套募集资

金的发行规模、定价方式均作出了重大调整，受此政策变化的影响，公司重组赛

维两公司的方案已无法继续实施，因此经慎重研究，于 2017年 2月 23日召开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决定终止重组赛维两公司事项。同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公司联合向赛

维两公司清算组发出《关于终止易成新能重组赛维事项的函》（以下简称“《终止

函》”），终止函明确提出：“因监管机构的原因（包括新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正式的书面监管意见等）或不可抗力因素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或无法履行的，双

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公司已经支付至共管账户的全部 20,000 万元保证金及

利息需于上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本公司账户，请清算组依据

上述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尽快办理协议终止、退还保证金等事宜。” 

（二）再次公函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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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22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公司联合向赛维两公司清算组发出

《函》，再次明确重整事项、共管事项已于公告终止重组之日起结束，并请赛维

两公司清算组及时归还公司所缴纳之保证金事项。 

二、律师函催收 

公司于 2017年 4月底及 5 月初组织常年法律顾问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重组赛维事项所聘用的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河南本地一家律师事务所三家

专业律师事务所对此事项进行多轮论证，论证此事项如启动诉讼程序所面临的风

险，三家律师事务所给予了一致性风险提示：虽案件事实清晰，赛维两公司清算

组理应归还公司保证金及全部利息，但应妥善处理赛维两公司本身破产清算程序

与本保证金索回事项之间的协调关系。 

同时公司授权常年法律顾问德恒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6 月 5

日、2017年 6月 14日分别向赛维两公司清算组发出律师函，明确主张公司的保

证金权利，要求尽快将保证金返还给公司，然当时赛维两公司清算组对保证金返

还事项未予明示。 

三、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推进 

通过反复研究论证，公司选聘了经验丰富的国浩（北京）律师事务所作为此

事项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国浩（北京）律师事务所已对保证金退还事宜法律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已与赛维两公司清算组进行了多次面谈沟通，并向公司出具

了 8次《律师工作报告》。 

考虑到江西赛维和新余赛维正处在重整关键期，而江西赛维和新余赛维能否

重整成功关涉到两公司诸多债权人、员工等多方关系，涉及当地经济发展及社会

稳定。同时，因破产重整程序复杂，也需要完善处理保证金退还诉讼与目前正在

进行的破产重整程序、以及以后可能发生的清算程序的关系。因此，虽然从法律

适用角度公司有权要求退还保证金，但考虑到各方社会效应以及诉讼所需的时

间、资金成本，国浩（北京）律师事务所在公司的授权下，积极通过协商方式收

回保证金。 

目前，根据国浩（北京）事务所 10 月中旬向公司出具《律师工作报告》所

载内容，目前江西赛维和新余赛维清算组正在积极与新的重整投资方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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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尽快促成双方合作。国浩（北京）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案有望在近期取得进展，

现阶段连同各方已对 2亿元保证金返还事项做出了大量工作，应珍惜现有工作成

果，继续与赛维两公司管理人就协商退还保证金事宜进行推进。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西赛维和新余赛维清算组暂未就退还保证金事

宜达成一致书面意见，存在公司需通过诉讼的方式收回保证金的可能。因公司支

付的保证金数额较大，通过诉讼方式将保证金完全收回及收回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若缴纳保证金不能正常收回，将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

准则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及时披露本事项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